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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大大迎迎来来““0000后后””大大一一新新生生
年仅13岁，小学连续跳级，通过自主招生上海大

本报青岛8月24日讯（记者
李珍梅） 才13岁，他就踏进了大
学校门。24日，在中国海洋大学
2013级本科报到新生中，年纪最
小的仅13岁，他是毕业于兖州一
中的田士政。

“才13岁，这么小就上大学
了。”24日上午，在中国海洋大学
校园里，海洋环境学院一名迎新
的大二学生被一名新生给“惊到”
了。当日，该校3800多名大一新生
开始报到。

这名新生名叫田士政，毕业
于兖州一中。24日上午，他穿着黑
色上衣，斜挎电脑包，鼻梁上架着
一副眼镜，看上去和普通的大一

新生没什么两样。
田士政出生于2000年5月，是

海大的自主招生考生，高考考了
639分，被海洋科学专业录取。“分
数考得挺高，还那么小，应该是个

‘神童’。”同样来报到的新生小李
说。对于大家的好奇，田士政本人
及其父母都不想说太多。他的母
亲笑着说：“还是低调一点好。”

不过记者从海大了解到，田
士政主要是在小学阶段跳级，只
上了二年级和五年级，初中和高
中阶段都正常。24日报到当天，他
还受到了学院院长的“接见”。“尽
管年纪小，但他没有提出什么特
殊要求。”学院一位老师说。

报到完后，田士政和爸妈一
起来到宿舍整理床位。尽管比普
通的大一新生要小四五岁，但田
士政说，在和室友相处方面他不
担心，应该没问题。

据了解，除了海大的这名新
生，青岛农业大学也有一名13岁
的新生，是该校历年招生中年龄
最小的本科生。

对于极个别的“00后”学生，
海大海洋环境学院团委书记曹娟
认为，那么小就能考上大学，肯定
有过人之处。她认为这种学生应
该在大学里继续发展自己的特长
和优势，其他地方应该和普通学
生一样，尽早适应和融入集体。

裁审衔接

二者不失独立性

那么，裁审衔接后，两个机
构会不会失去独立性？会不会
使当事人少了一个维权渠道？

历下区法院民一庭庭长张
海涛表示，裁审衔接并不意味
着裁审合一，裁审分属两个机
构，互相仍然保持独立性，但通
过紧密的业务交流，不仅使我
国“先裁后审”的劳动争议处理
制度得到了充分实现，还在法
律上、在实践中得到了完善。

在济南市历下区实施的裁
审衔接制度之下，由于劳动仲
裁机构与法院及时沟通，不少
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被及时
化解。

2012年10月17日，历下区法
院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召
开了联席会议，在会上，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向区法院通报
了济南正昊化纤新材料有限公
司关于职工安置的有关问题，
双方均认为该问题涉及职工人
数众多，情况比较紧急、严重，
处理不慎极易引发群体事件。

经过深入交换意见，双方
认为，对正昊公司的问题，区法
院及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均
不宜参与处理。正昊公司系市
属国有企业，并非区属企业，一
旦区法院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受理了相关案件，不但不
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打乱市
里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等方
面的统筹规划。后来，经过向上
级反映，正昊公司的问题最终
得到妥善解决，一起可能发生
的群体性事件也得以化解。

本报记者 高扩

劳动仲裁和法院判决结果不一致情况多发

裁裁审审衔衔接接，，仲仲裁裁后后再再起起诉诉案案降降1155%%

本报记者 高扩 实习生 冯靖敏

裁审衔接，定期开会研讨

一方面是“先裁后审”的
制度设计，另一方面是“裁审
脱节”的残酷现实，如何破解
这一矛盾？济南市历下区法
院民一庭庭长张海涛说，“在
制度链条上，大量的案件应
该止步于仲裁环节，但是现
实情况是，绝大多数劳动争
议仲裁案件最后还是起诉至
法院，制度设计的初衷没有
实现。”

经过实践的摸索和多
次调研，历下区法院提出
建立劳动人事争议裁审衔
接联席会议制度。在区政
法委的协调下，经多次与
人 社 局 磋 商 ，去 年 8 月 2 4
日，《关于建立历下地区劳
动人事争议案件裁审衔接

联 席 会 议 制 度 的 实 施 意
见》正式出台，联席会议制
度正式建立。

实施意见规定，仲裁机
构和法院每个月底都要召开
工作例会，对近期劳动争议
案件进行沟通研讨，对热点、
难点问题共同分析，统一裁
审尺度。双方还会定期互相
观摩庭审，加深对各自工作
的理解，共同提高裁审素养
和水平。

实施裁审衔接制度以
来，在历下区，劳动争议经仲
裁后又诉至法院的案件减少
了15%，劳动争议案件审理
后再上诉的减少30%，劳动
争议案件上诉改判的减少
45%。

裁审不一易引发持续上诉和上访

“先裁后审”的现行机制，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减轻了
法院的压力，但现实却恰恰相
反。

记者了解到，不仅是在济
南，在全国劳动争议案件中，
裁审脱节的情况都非常严重。
劳动仲裁机构是人社部门主
管的准司法机构，它与人民法
院之间在隶属关系、工作机制
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由于没
有隶属关系，互相之间交流不
多，虽然两个机构在同一个制

度链条中，但沟通不及时、衔
接不紧密、裁判标准不统一、
执法尺度不一致的问题普遍
存在，裁审结果不一致甚至相
反的情况时常发生。

有基层法院统计，仲裁和法
院判决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会占
到所有劳动争议案件的七成，甚
至更多。

“仲裁和审判结果的不一
致，常常导致当事人对法律的公
正性产生怀疑，甚至引发持续上
诉和上访事件。”张海涛说。

先裁后审、裁审脱节造成结果不一

其实，针对王老汉和物业公
司的劳务纠纷，仲裁机构认为
应当按照 6 0岁的年龄界限裁
决，按照法律规定，退休人员
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劳务关系，
解除劳务关系是不需要支付补
偿金的。

法院判决应该支付赔偿
金，则是依据我国法律对退休
人员的界定。由于王老汉没有
领取退休金、没有享受退休待
遇，所以不能算是退休人员，
据此认定他与物业公司之间属

劳动关系。
我国法律规定，劳动争议案

件采取的是“先裁后审”体制，必
须先由劳动人事仲裁机构仲裁，
当事人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才
能到法院提起诉讼。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民
一庭庭长张海涛说，仲裁机构和
人民法院在证据的收集、调取、
质证、认证、举证责任分配、事实
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都存在差
异，这才造成二者对同一案件作
出不同的裁审结果。

法院支持的诉求曾遭劳动仲裁驳回

今年2月，济南郊区农民王
老汉被历下区一家物业公司辞
退。王老汉已经62岁，可能是年
龄的关系，物业公司认为他不适
合再做保安。由于没有签订劳动
合同，王老汉被辞退时没有获得
任何赔偿。

“这太不公平了，不让我干
也得有个说法吧！”王老汉到历
下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
申诉，要求物业公司支付离职补
偿金。仲裁院认为，王老汉已经

超过60周岁，按照法律规定，这
属于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对王老汉的诉求不予支持。

王老汉不服，3月，他又将物
业公司诉至历下区法院。法院审
理认为，虽然王老汉已经超过60
周岁，但是身份是农民，并未享
受退休待遇，也没有退休金，所
以物业公司和王老汉之间仍然
是劳动关系。8月，法院判决物业
公司支付王老汉一个半月工资
的补偿金。

8月上旬，拿到济南市历下区法院的判决书，王老汉终于松了一口气。因被物业公
司“因年龄问题”辞退，王老汉向区劳动仲裁机构讨公道，然而他的诉求未获支持。他不
服，又起诉至区法院。最终，法院认定物业公司应该赔偿他一个半月工资的补偿金。

像王老汉的案子这样，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作出的裁审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多发。
如何破解这一矛盾，济南历下区法院推出劳动人事争议裁审衔接制度，及时与劳

动仲裁部门沟通，有效降低了案件上诉率。

延伸解读

24日，13岁的田士政到海大报到。 本报记者 李珍梅 摄

劳动争议仲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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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事 人
对 仲 裁 裁 决
不服的，可在
收 到 裁 决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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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内 向 人 民
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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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历下地区劳动人事争议
案件裁审衔接联席会议第一次会
议召开。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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